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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农〔2024〕119号

三元区农业农村局  三元区财政局
关于印发《三元区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站室、各乡（镇）乡村振兴综合服务中心：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3〕119号）、《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4〕57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工作实际，经研究，制定了《三元区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现将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三元区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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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年9月27日印发
附件
三元区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
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3〕119号）、《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4〕57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条件建设，强化公益性服务功能”要求，组织引导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履行好技术集成、示范推广、指导服务、人员培训等职能任务，加强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与半公益、经营性组织协同，集成组装综合技术方案，全面提高示范展示水平，进一步加快信息化手段普及应用，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加快农业高产优质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进村入户到田，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2、 主要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全区基层农技推广队伍持续稳定，技术集成示范等公益性服务明显增强，信息化水平稳步提升，农技推广服务能力持续加强，农业科技支撑有力有效。在全区打造2个集示范展示、技术培训、科普宣传为一体的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场所（基地），推介一批粮油、经作、畜禽等高优主导品种，推广一批先进适用主推技术，主推技术到位率≥95%；组织全区16名以上在编在岗基层农技员接受5天以上的脱产业务培训，遴选4名基层农技推广骨干人员参加省部级培训，培育一支业务精通、服务优良的农技推广骨干队伍。
三、重点任务
（一）强化粮油作物单产提升。针对制约水稻、薯类、玉米、花生、大豆等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技术难题，集成组装综合技术方案，依托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场所（基地），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示范、虫害综合防治、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灾减灾等技术服务。
（二）加强先进技术试验示范。
围绕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遴选推介一批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依托科技示范展示场所（基地）和高素质农民培训（实训）基地，开展技术培训、实操实训、观摩学习等活动，加强良种良法良机良艺应用展示示范，加快高产优质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模式推广应用。推行基层农技员包村联户服务机制，每名基层农技员联系若干农业生产大户或农民技术员，联系3个以上家庭农场或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场所（基地），推动农业“五新”进村入户到田。
（三）提升科技示范展示条件。规范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场所（基地）管理，明确年度技术示范和服务任务，健全管理评价制度，统一树立规范标识，提升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场所（基地）的设施条件和信息化水平，强化区域内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试验示范，切实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聚焦当地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遴选建设2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场所（基地），其中至少建立1个粮食科技（品种、技术、农机具集成）示范展示场所（基地），区域内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在场所（基地）内实现全覆盖试验示范；每个场所（基地）要示范推广2项以上农业主推技术、开展观摩培训4 次以上。遴选100名示范作用好、辐射带动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高素质农民、“土专家”“田秀才”等作为科技示范主体，将示范主体打造成 “永久牌”农技服务队，辐射带动小农户增收致富。
（四）稳定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继续实施农技推广“双百”计划，采取“定向培养”“绿色通道”等方式以及本土化就业办法，招收乡镇农技推广紧缺专业定向委培生，充实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力量；依托福建农林大学开展成人高等教育专升本函授自主招生，招收非农专业或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县乡农技员，提高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素质。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立足当地产业发展需要，遴选有特长、用得上的特聘农技员（包括动物防疫员、家畜繁殖员），进一步规范遴选、聘用、考核、续聘、待遇等管理制度，将“土专家”“田秀才”“三支一扶”计划的农科毕业生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骨干等逐步吸纳为基层农技推广服务重要力量。
（五）增强农技推广服务能力。根据当地产业发展实际，采取课堂教学、异地研学、实践操作等多种形式，组织本辖区1/3以上在编在岗基层农技员，分产业、分层次开展不少于5天的业务知识更新培训，其中实训课程不少于2天。
（六）探索农技推广服务新机制。构建以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为主体，农业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服务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半公益、经营性机构相互协同的服务体系。以促进县（区）域重点产业发展为目标，推动县（区）级农技推广服务力量下沉，将区乡农技员和农民技术员连点成线，构建区域性农技推广服务新机制。鼓励农业高校、科研院所通过科技特派员、科技小院、专家大院等方式开展农业科技服务。引导和支持企业开展农业科技服务，推广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管、“互联网+农机作业”等服务模式，为农户提供生产管护、存储加工等全程科技服务。
（七）提高农技推广信息化水平。
充分发挥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和“中国农技推广”APP的作用，加大直播平台、短视频等新媒体运用力度，引导农技员、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科技特派员和特聘农技员，在线开展业务培训、问题解答、咨询指导、互动交流、技术普及等农技服务。加快普及“互联网+”农技推广服务，鼓励广大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获取服务信息，发挥好信息平台在管理决策、精准服务等作用，持续提升农技推广信息化水平。
四、资金使用安排
2024年度安排我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补助项目中央财政资金39万元（农牧业）。为确保全面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在任务清单范围内，结合我区实际，资金安排使用如下：
1.提升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素质能力补助6万元。用于区乡农技人员参加异地培训、集中办班、现场实训、网络培训等所需的学费、教材费、场地费、差旅费、食宿费、交通费、讲课费等。对参加专升本函授学习的基层农技人员给予适当的食宿费、交通费等补助。
2.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场所（基地）补助16万元。每个示范场所（基地）补助8万元，用于场所（基地）标牌制作、购买新机具、种子（苗）、农（兽）药、肥料和饲料等，以及开展技术集成试验示范、推广应用、展示观摩和示范培训等补助。每个场所（基地）示范推广农业主推技术2项以上，开展观摩培训4次以上；结合基地实际，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等推广应用。
3.培育农业科技示范主体补助6万元。每个科技示范主体补助600元，用于购买种子（苗）、农（兽）药、肥料和饲料等。
4.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建设补助3.46万元。一是农业科技网络书屋建设补助1万元，用于为农技人员、农业科技示范主体等开通建设农业科技网络书屋，提供三新农期刊、三新农图书、三新农视频等资料。二是在编在岗农技人员每人每月信息费补助50元，用于区乡农技人员使用中国农技推广APP、福建12316手机农务通APP和农业科技网络书屋开展在线学习、互动交流、技术普及等活动所需流量费用等；三是推广使用短信平台、农技人员培训助手等补助，用于广泛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在线学习、互动交流。购买以上信息化服务均由区农业农村局与运营商签订服务协议，统一结算。
5.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补助3.84万元。主要用于特聘农技员为三元区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指导、咨询服务、为小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提供技术帮扶、与基层农技员结对开展农技服务，增强农技员专业技能和实操水平等补助。
6.其他费用补助3.7万元。主要用于区乡农技员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所需差旅费、聘请技术专家、技术资料印刷、制度建设及工作考评、宣传报道等费用。
五、资金管理
严格项目资金使用，建立专账和相应工作手册，记录每笔报账和领取补助的事项和金额，以备查询和检查。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场所（基地）、特聘农技员、科技示范主体、信息化等资金补助信息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健全资金项目管理制度，严格财务、档案和资产等管理。严格按照规定的补助内容和补助标准列支，不得用于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办公经费、建造楼堂馆所、购置车辆、通讯器材、基础性农业科研，不得用于购买农业科技成果和专利以及与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无关的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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